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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沪电信职院〔2021〕86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学生参加校外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参加校外职业技

能竞赛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认

真研究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参加校外职业技

能竞赛管理办法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年 8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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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学生参加校外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，推进我校职业教育综合改

革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技能竞赛参赛活动

的规范管理，鼓励广大教师主动指导学生参加各类职业技能竞赛，提

升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，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范围界定

本办法适用于各教学单位组织学生参加的各类校外职业技能竞

赛。

二、参赛条件

（一）申报的参赛项目应与申报二级学院的专业开设、人才培养

相关；

（二）申报的参赛项目应具备指导教师、实验实训设施等软硬件

条件；

（三）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校内选拔赛，取得相应的名次，方能代

表学校参赛。

三、参赛报备

凡我校各教学单位组织在校学生参加各类校外职业技能竞赛活

动，必须事先通过网上“学生参加校外职业技能大赛申请”申报及备

案，在征得教务处批准后方可进行参赛筹备工作。

（一）报备提交材料

“学生参加校外职业技能大赛申请”中申报参赛项目、参赛选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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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教师等信息；同时提交附件 2 纸质稿一份至教务处。

参赛通知（或邀赛函）原件电子稿上传至“学生参加校外职业技

能大赛申请”，供教务处查验；

“参赛选手个人信息表”（附件 3）纸质稿一份；

参赛选手及指导教师近期免冠一寸照（电子稿），照片格式为

100(宽)*125（高），命名格式为“身份证号+姓名.jpg”。

（二）报备时间

申报部门应在比赛前将报备材料 1、材料 2、材料 3 递交教务处

审核、备案。在参加比赛前递交材料 3、材料 4。

四、参赛选拔

（一）教务处根据教育部或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公布的竞赛通知，

发布学校参赛赛项；

（二）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务处发布的参赛赛项，即着手组队，并

做好选拔赛工作，选出代表学校参赛的选手。

（三）教务处组织参赛项目校内选拔赛，选出代表学校参赛的选

手。

五、赛前集训

参赛项目及参赛选手一经确定，各竞赛项目组即着手组织赛前集

训，学校提供相应的软硬件保障。

六、赛果备案

竞赛结束后，参赛部门应及时将竞赛获奖证书或获奖文件的原件

电子稿上传至“学生参加校外职业技能大赛申请”中进行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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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认定

（一）成绩认定

学生参加全国一类职业技能竞赛、世界技能大赛，取得三等奖以

上成绩，或参与全国一类大赛集训、世界技能大赛集训，均可免修参

加竞赛、集训所在学期的所有课程，并取得相应的学分，具体成绩折

算方法为：

大赛类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

全国一类及以

上
不低于 97 不低于 95 不低于 90

参加全国一类

及以上大赛进行集

训，并未获得奖项

不低于 85

世赛国家队集

训
不低于 90

世赛上海市集

训
不低于 85

世赛学校集训 不低于 80

一年级新生（只针对三年制一年级新生）原则上不建议全面停课，

要切实处理好大赛和学校学业之间的关系；如若学生确实在大赛上成

绩表现优秀，需要停课集训，建议课程所属单位利用学校在线教学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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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帮助学生完成在线学习。

1.参赛学生由所在二级学院在学生集训前告知学生课程成绩评

定办法。

2.对于参加以上类别大赛的学生，集训期间的人培方案规定涉及

的所有课程（包含重修复读和公共选修课程）根据上述的折算办法进

行计分。

3.参赛学生如有更高成绩的需求，相关课程所属单位可以为学生

单独设立考核方案：考核成绩若高于折算办法分值，则按照实际考核

分值计入；考核成绩若低于折算办法分值，则按照这算办法分值计分。

（二）关于集训

1.参加全国一类职业技能大赛或世赛需停课集训的参赛学生必

须提前提出停课需求，由所在二级学院进行审核并向教务处报备。

2.学生参加上海一类或全国二类职业技能大赛，原则上不建议停

课，如需要停课，由组织参赛的二级学院提出停课期间的课程考核办

法或参赛成绩折算课程成绩办法，经课程所属单位同意后，报教务处

备案后执行，一般不得高于全国一类职业技能大赛成绩认定办法。

3.学生参加上海一类或全国二类以下各类比赛，不得停课集训。、

七、其他

（一）获奖证书或获奖文件收集时段：上一年的 9月 1日至本年

的 8月 31 日，教务处按学年度汇总参赛选手获奖信息。

（二）教学单位自行参赛项目（事先未申报）及教务处未批准的

竞赛项目不纳入学校竞赛奖励范围。原关于印发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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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学院学生参加校外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沪电信职院

〔2018〕23 号）自行终止。

八、附 则

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正式实施，由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

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参赛流程图

2.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参赛信息报备表

3.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选手个人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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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参赛流程图

网上提交信息报备申请、

参赛通知（或邀赛函）

教务处

审核

参赛选拔

部门申报

比赛结果

按时备案

成绩认定

下一学年奖励

不纳入奖励范围

Y

N

N
Y

参加比赛

赛前培训

本学年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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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参赛信息报备表

申报部门 年 月 日

拟
参
加
项
目

名称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赛项级别

比赛

地点

比赛

时间

拟参赛

名单

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

参赛理由及所需支持：

（如果需求停课集训，请写清楚集训停课的时间，并将此表格复印件提交相关课程所属

部门）

申报人：

年 月 日

申报部门意见：

部门负责人：

部门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意见：

部门负责人：

教务处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“赛项级别”为全国一、二和上海一、二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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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参赛选手个人信息表

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
赛项

级别
赛项名称

选手联系

电话

指导教

师姓名

指导教师

联系电话

备注：“赛项级别”为全国一、二和上海一、二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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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年 8月 9日印发


